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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在我国常有发生，引起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问题的争议。目前学界

关于该罪法定刑修改的观点主要有维持论和提高论。维持论存在着预备犯拟制理论不合理、与对向犯理

论冲突以及法益衡量不足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无法遏制拐卖犯罪的发生。相比之下，提高论则存在着

符合犯罪经济学的内涵、有利于提高打击力度等优势，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也更

有利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和惩罚犯罪的功能。因此，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有着相当的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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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ses of buying and selling women and children often occur in China, causing controversy over the 
legal punishment for the crime of bribing abducted women and children. At present, there are two 
main view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statutory punishment for this 
crime: the maintenance theory and the improvement theory. The maintenance theory has limita-
tions that cannot be overcome, such as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theory of preparatory crim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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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fficient measurement of legal interest, which cannot curb the occurrence of trafficking crimes. 
In contrast, the improvement theory has advantages such as conform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crim-
inal economics and being conducive to in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crackdown, which are conducive 
to better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as well as realizing 
the functions of criminal law in preventing and punishing crimes. Therefore, it is reasonable to in-
crease the statutory punishment for the crime of buying abducted women a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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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不断被媒体曝光，公众对严惩此类犯罪的呼声日益高涨，刑法学者也越发

关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量刑问题，部分学者主张提高该罪的法定刑，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当

维持该罪目前的法定刑。法定刑的设置在刑法的适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以更加冷静和

理性的态度去分析背后的法理。 

2.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概述 

2.1.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概念 

根据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以下正文中简称收买罪)是指不以出卖为目的，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收买行为需要满足支付对价的条件，且需主观上明知收买的是被拐卖

的妇女、儿童。如果带着出卖目的先收买妇女、儿童，然后再将其出卖，则应当认定为拐卖妇女、儿童

罪。根据对向犯理论，收买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是典型的对向犯的关系。 
收买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等构成要件均无争议，但是关于收买罪的客体一直争论不休，

主流观点有人身自由说和人格尊严说。我国刑法学界认为该罪的犯罪客体是人身权利中的人身不受买卖

的权利[1]，因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是将妇女、儿童当做商品进行买卖，侵犯了妇女、儿童

的人格尊严，这种买卖行为是对妇女、儿童的物化。 

2.2. 我国刑法关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的规定 

2.2.1.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沿革 
我国 1979 年刑法并没有为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设立单独的罪名，而是仅仅规定了拐卖人口

罪来统一规制买卖人口的行为。根据当时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构成拐卖人口罪，法定刑

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存在加重情节的可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国刑法开始单独处罚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始于 199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关于严惩

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2]。这项决定首次将收买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从拐卖

人口罪之中独立出来，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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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现行法定刑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即 1997 年刑法在收买罪上大致延续了 1991 年的决定，只是在罪名措辞上有所改变，

将“收买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改为“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仍为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规定了从轻的量刑情节：对被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

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收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3.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争议 

刑法学界对收买罪的量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占据主流的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

为，收买罪的现行法定刑设置无需调整，即维持论；第二种观点认为，收买罪的现行法定刑设置偏轻，

不足以惩罚此类犯罪行为，应当提高收买罪的法定刑，即提高论。 

2.3.1. 维持论的观点 
维持论的核心观点即维持收买罪当前的法定刑设置，维持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柏浪涛教授、周光权

教授、车浩教授等。但是各位教授主张维持当前法定刑的理由和依据各不相同，例如周光权教授主要是

基于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分析论证[3]，而车浩教授则认为应当以预备犯的性质来看待收买罪[2]。尽管各

位教授的论证方向不尽相同，但是维持论的核心观点是统一的。 

2.3.2. 提高论的观点 
提高论的核心观点即提高收买罪当前的法定刑设置，提高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翔教授、桑本谦教

授、黎敏教授等。和维持论一样，提高论的各位学者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将收买罪的法

定刑提高至五年、七年等不同幅度。虽然各位学者的方案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提高论都主张提高收买

罪的法定刑设置。 

2.3.3. 其他观点 
针对收买罪的法定刑争议，除了维持论和提高论这两种主流观点以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其他观点，

例如呼声较高的买卖同刑论，主张收买罪的法定刑应当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相统一，但是从本

质来看，买卖同刑论仍是主张提高该罪的法定刑，因此也可以归为提高论的一种。此外，陈兴良教授主

张通过合理降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最低刑，来缓和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罪之间的法定刑差距

[4]。金泽刚教授则采取了维持论和提高论的中间方案，主张激活收买类犯罪的数罪并罚制度[5]。以上的

观点各自具有其合理性，但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详细探讨。 

3. 维持论的理论缺陷分析 

维持论目前的代表人物有车浩教授、柏浪涛教授以及周光权教授等，三位教授分别从不同方向对维

持收买罪的法定刑进行了详尽的论证，同时对提高该罪法定刑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整体来看，维持论学

者认为在立法上提高收买罪的法定刑过于冲动，应当维持现有的法定刑的设置。本文认为维持论在论证

过程中存在着很多论证缺陷，主张维持现有法定刑的做法存在着诸多不妥。 

3.1. 预备犯拟制理论的缺陷 

预备犯拟制理论是由车浩教授提出的，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将收买罪视为后续强奸罪、故意伤害罪

等重罪的预备犯。从事理经验上来分析，收买妇女必然包含着与被拐卖妇女发生性关系的意图，这种行

为必然会触犯第二款即强奸罪的规定。即使短期内没有发生性关系，也大概率会发生故意伤害罪或者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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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罪等情形。从法律规范本身来分析，收买被拐卖妇女内在地包含了违背妇女意志，排除了妇女自愿的

情况。总之，违背女性意志的收买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为了实施后续的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等犯罪而“制

造条件”的特殊类型的预备犯。 
通过阅读车浩教授的文章，不难发现车浩教授的预备犯拟制理论预设的是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情况，

然而对于收买被拐卖儿童的情况，却并没有提及。但是收买罪是一个选择罪名，收买妇女和收买儿童由

同一个法条进行规制，本罪的犯罪对象不仅仅包括妇女，也包括儿童。然而现实中收买人收买儿童则基

本不会出现强奸、故意伤害等情形。因此预备犯拟制理论有以偏概全之嫌，无法合理地解决收买被拐卖

儿童的情形。 
其次，预备犯拟制理论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评价为后续强奸罪等重罪的预备犯，忽视了

收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刑法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规定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罪

名，说明收买行为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犯罪，有它独立的犯罪构成和犯罪形态。如果把收买行为评价为后

续强奸罪等重罪的预备犯，也就从侧面否定了收买行为独立成罪的价值，违背了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

则。因此预备犯拟制理论忽视了收买行为的独立性。 

3.2. 与对向犯理论的不兼容 

对向犯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刑法中对向犯的概念有两种：第一种是狭义的对向犯概念。在

这一概念下，只有双方行为人所触犯的罪名相同时才构成对向犯。典型如重婚罪。第二种是广义的对向

犯概念，是指以存在二人以上相互对向的行为为要件的犯罪[6]，例如行贿罪和受贿罪就属于典型的广义

对向犯，本文讨论的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罪也属于广义对向犯。 
根据对向犯双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差异，将处罚模式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模式是

只对对向犯中的一方行为人定罪处罚，例如，在贩卖淫秽物品和购买淫秽物品这个对向行为中，刑法只

处罚贩卖淫秽物品的一方行为人，而对购买淫秽物品的一方则没有做出处罚，因为购买淫秽物品的行为

不具备较高的社会危害性。第二种模式是双方行为人同罪同刑，典型如重婚罪，这种模式下对向犯双方

具备大致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第三种模式是双方行为人异罪异罚，即构成对向犯的双方行为人分别触犯

不同的罪名，并且适用不同幅度的法定刑。目前我国刑法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罪就采取第三种模

式。 
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罪作为典型的对向犯，二者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差别并不大，但是其

法定刑却存在着过于悬殊的差异。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最低刑为五年有期徒刑，

最高可至死刑；而反观收买罪，法律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二者可谓是天壤之别。

纵观我国刑法，大部分的对向犯都是同罪同刑，只有六组异罪异罚，包括本组犯罪、伪造增值税专用发

票罪与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以及四组贿赂型犯罪[7]。在贿赂型犯罪中，受贿方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

身份而比行贿方的法定刑要高，这属于合理差异。而剩下的两组买卖类对向犯的法定刑差异过于悬殊，

与其他买卖类对向犯形成了鲜明差距，例如非法买卖枪支罪采取的就是同罪同刑的法定刑设置。这种罪

刑失衡与对向犯理论并不兼容，同时也与刑法上“以买制卖”的思想严重不符。 

3.3. 收买类犯罪的法益失衡 

我国刑法中对收购野生动物和保护植物等均有相应的罪名规定，例如刑法第 341 条规定了买卖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最高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 344 条规定了买卖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最

高法定刑为七年有期徒刑。对比之下，收买罪的最高法定刑仅为三年，远远低于上述两罪的法定刑。 
通过上述对比不难看出，在收买罪与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法定刑差异下，刑法对于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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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法益的保护力度远远不及对于珍贵动植物的保护力度，导致出现了收买类犯罪法益失衡的荒诞场面。

有学者反对将这两者进行比较，认为人和动植物的法益属性不同因而不具有可比性，而且有将人物化之

嫌。但是无论如何，从底层逻辑来看，越与人性尊严有关的利益就越重要，人之尊严高于一切物权[8]。
如果继续维持当前收买罪的法定刑设置，将无法弥补收买类犯罪法益失衡这一体系性漏洞。 

综上所述，维持论在论证过程中提出的预备犯拟制理论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维持论的主张与对向

犯理论并不兼容，同时也没有对妇女、儿童的法益进行体系化考量。因此，维持收买罪的当前法定刑的

做法存在着诸多不妥，也不能更好地预防和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的相关犯罪。 

4. 提高论的合理性分析 

提高收买罪法定刑的呼声由来已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呈高发态势，为

了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有部分学者开始呼吁提高收买罪的法定刑。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网络的不断发

展，越来越多的拐卖妇女、儿童类案件被曝光，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收买罪的法定刑问题，也有越来越多

的学者发文呼吁提高收买罪的法定刑，代表人物有罗翔教授、桑本谦教授、黎敏教授等。与维持论相比，

提高论的观点存在着更多的合理性。 

4.1. 符合犯罪经济学理论 

犯罪经济学利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犯罪行为进行分析，典型如犯罪需求弹性理论。在犯罪需求弹

性理论的视角下，犯罪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消费行为，既然属于消费行为，就有自己的犯罪市场。犯罪

需求弹性就是用来表示刑罚变化对犯罪数量的影响的一种指标。 
贝克尔模型是犯罪经济学中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该模型由美国犯罪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提出

[9]。行为人基于其犯罪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可以看作其收益，而行为人所受的刑罚则是其所需要付出的成

本。当收益大于成本时，行为人大概率会选择犯罪。总之，作为理性人的犯罪人，是否会实施犯罪行为

取决于他对所获犯罪的收益与所付出成本的衡量。 
根据上述犯罪需求弹性理论以及贝克尔模型，可以发现我国收买罪的当前法定刑设置存在缺陷，因

为当前的法定刑偏低，行为人的犯罪成本不高，导致该类犯罪一直呈高发态势。因此适当提高该罪的法

定刑更符合犯罪经济学的要求。一方面根据犯罪需求弹性理论，适当提高法定刑可以提高刑罚的严厉性，

这样有助于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根据贝克尔模型，适当提高法定刑可以提高行为人的预期

犯罪成本，当预期犯罪成本高于行为人可以获得的犯罪收益时，行为人选择犯罪的可能性便显著降低。 

4.2. 有利于提高打击力度 

继续犯与状态犯的区分对追诉时效有着重要影响。拐卖妇女、儿童罪属于典型的继续犯，从拐到卖

这整个过程中，犯罪状态一直在持续，直到将拐来的妇女、儿童卖出的那一刻，犯罪才真正结束，该罪

的追诉时效也就是从将妇女、儿童卖出的那个时间点开始计算。相比之下，收买罪则属于状态犯，行为

人从收买的那一刻构成犯罪，收买之后虽然不法状态还在持续，但是犯罪行为从收买的那一刻已经完成，

该罪的追诉时效只能从收买的时间点开始计算。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收买罪的追诉时效要短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追诉时效，而且收买罪的最

高法定刑仅为三年，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最高法定刑为五年以下的，追诉时效为五年。如果犯罪人在这

五年时间中没有再次犯罪，超过五年后就不能再对其进行追诉。这往往会导致很多收买行为因为超过追

诉时效而无法追诉的情形，进一步降低犯罪人的犯罪成本。 
提高收买罪的法定刑则可以有效解决上述无法追诉的情形。例如将法定刑提高至五年，那么根据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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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追诉时效就可以延长至十年。通过追诉时效的延长，可以有效避免因超过追诉时效而让罪犯逍

遥法外的情况，提高犯罪人的犯罪成本，进而更好地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 

4.3. 域外经验之借鉴 

2010 年 3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

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对我国生效。该议定书作为规制拐卖妇女、儿童类犯罪的

国际条约，其中详细地界定了贩运人口的概念，其中尤其指出贩运人口以剥削为目标，包括但不限于性

剥削、强制劳作以及切除器官等。该议定书对我国的收买罪有着重要的规范意义。 
德国刑法作为现代刑法的典型代表，非常重视对拐卖人口犯罪的规制，并设立了人口贩运罪，规定

在《德国刑法典》的第 232 条。在德国刑法的规定中，无论是拐卖人口的行为还是收买人口的行为，均

构成人口贩运罪，实行同罪同罚，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加重情节则可处六个月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10]，远远高于我国刑法的现行规定。 
与德国刑法类似，日本刑法同样严厉打击贩卖人口类犯罪。日本《刑法》第 33 章采用大量篇幅对贩

卖人口犯罪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和划分。典型如第 226 条买卖人口罪，同样实行买卖同刑，法定刑为三个

月以上五年以下的惩役[11]，同样也高于我国刑法的规定。 
通过对比其他国家对于贩卖人口类犯罪的刑法规定可以看出，有大量国家对贩卖人口犯罪实行买卖

同罪同罚的制度，同时均规定了较高的法定刑。相比之下，我国对收买罪规定的法定刑则显著偏低。通

过刑法的实际效果来看，德日等严厉打击贩卖人口犯罪的国家中，贩卖人口犯罪的发生率得到了很好的

控制。而反观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一直呈现高发态势，这与刑法的严厉程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障，我国刑法也应适当地提高收买罪的法定刑，来顺应国际形势

变化。 
综上所述，提高论符合犯罪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延长了对罪犯的追诉时效，同时还可以借鉴域外相

关立法，与维持论相比更加具有合理性。通过提高收买罪的法定刑，可以提高犯罪成本，从而减少此类

犯罪的发生。无论是从犯罪治理还是犯罪预防上来看，都是一个合理且有效的方案。 

5.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完善建议 

学术的争论也许永无休止，但现实的问题不能久拖不决。从目前买卖妇女、儿童类犯罪的高发生率

来看，收买罪的当前法定刑设置仍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亟需进行调整和完善。本文基于当前维持论和提

高论的理论分析，对收买罪的法定刑问题提出自己的完善建议。 

5.1. 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 

5.1.1. 将本罪最高法定刑提高至五年 
通过上述对维持论和提高论两种观点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维持论存在着诸多的理论缺陷，而提高

论则具备更多地合理性，因此应当适当地提高本罪的法定刑。而至于“适当”的程度，提高论的学者则

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目前来看主要有三种方案，一是将本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至五年[7]，二是将本罪

的最高法定刑提高至七年[12]，三是将本罪的法定刑提高到和拐卖妇女、儿童罪同罪同刑的程度[8]。本文

赞同第一种方案，将本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至五年。 
我国刑法第二条指出，刑法的任务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通过提高本罪的法定刑，可以更好地完

成这两个任务。从惩罚犯罪的方面来看，将本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到五年以后，本罪的追诉时效将从原

来的五年延长至十年，整整延长了一倍。追诉时效的延长能够有效地避免一些犯罪分子因为超过追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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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而逍遥法外，更好地实现刑法惩罚犯罪的任务。同时，提高法定刑更符合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五年最高法定刑与收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匹配。从保护人民的方面来看，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意味着提

高了犯罪分子的犯罪的成本，根据犯罪经济学的原理，当犯罪成本高于犯罪分子通过犯罪所获得的收益

时，能够有效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而有效地预防犯罪，更好地实现刑法保护人民的任务。 

5.1.2. 反对提高至七年或买卖同刑的理由 
尽管本文支持提高论的观点，但是将收买罪的法定刑提高到七年或者提高至和拐卖妇女、儿童罪相

同的程度，已经超出了适当提高的界限。首先，将法定刑提高至五年可以将该罪的追诉时效延长至十年，

已经足以保证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其次，刑罚过重存在着很多弊端。一方面，法定刑过重并不符合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拐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明显高于收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二者应受的刑罚

也不能等同，不能单纯为了震慑犯罪而违背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另一方面，刑罚过重可能引起犯罪分

子后续更加严重的犯罪行为，正如边沁所言，合理的罪刑匹配是为了“让罪犯在原本只打算犯轻罪时不

至于犯下重罪”。我国刑法对强奸罪没有适用死刑就是出于这种考量，因为这极有可能导致犯罪分子在

强奸后进一步杀害被强奸者的可能性。如果对收买行为规定的法定刑过重，可能导致被收买的妇女面临

强奸等二次伤害，不利于对妇女权益的保护。 

5.2. 其他辅助措施 

5.2.1. 增设罚金刑 
除了提高收买罪的法定刑之外，还可以通过增设罚金刑的方式对犯罪分子进行处罚。我国罚金刑的

适用方式有单处罚金、并处罚金和复合罚金制。本文赞同采用复合罚金制，即“并处或单处罚金”。一方

面，对于那些犯罪情节轻微的收买人，按照往常的司法惯例通常不会对其判处刑罚，导致了刑罚适用的

空白，增设罚金刑可以对其单处罚金，弥补这一漏洞。另一方面，对于其他犯罪分子，除了适用正常的

主刑之外，还可以对其并处罚金。收买妇女、儿童本身就需要承担高额的经济成本和风险代价，并处罚

金可以进一步提高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得到更好的惩罚效果和预防效果。 

5.2.2. 严格司法适用 
当前拐卖妇女、儿童案件频发不仅仅是因为收买罪的法定刑偏低，司法过程中的轻刑化惯例也难逃

其咎。因此除了提高本罪的法定刑之外，还应当严格司法适用，以确保规定的法定刑得到严格地执行。

一方面，要避免缓刑的滥用。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的 665 份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刑事判决文书中，收买

人被判决适用缓刑的案件高达 425 件，缓刑适用比例高达 64.98% [13]。数据表明在以往的司法过程中大

量适用缓刑导致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因此应当严抓司法适用，避免滥用缓刑，只有对那些犯罪情节轻微

符合缓刑条件的犯罪分子才可以适用缓刑。另一方面，要严格适用数罪并罚的规定，合理界定收买罪与

后续犯罪之间的界限，对于那些存在强奸、故意伤害等情节的案件，应当严格按照刑法规定实行数罪并

罚[14]。 

5.2.3. 转变社会观念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不仅仅要从刑事立法上规制，还要充分发挥社会调节的功能。收买被拐

卖妇女、儿童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社会观念的影响。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结婚生子几乎是每个人

必须完成的任务。尤其是贫困偏远的农村地区，许多男性的婚姻问题得不到解决，花钱收买妇女就对他

们产生了难以抵抗的诱惑。缔结婚姻的强烈需求使犯罪人不惜以承担风险成本、支付刑罚价格为代价[15]。
因此传统的社会观念亟需转变，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新的婚姻家庭观念和男女平等观念，进而达到保护妇

女、儿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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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买卖妇女、儿童的犯罪严重威胁到妇女、儿童的生命安全，破坏了法治秩序，理应受到严厉地打击。

然而目前刑法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打击力度尚且不足，本罪的法定刑问题亟需改善。维持原法

定刑存在着预备犯拟制理论不合理、与对向犯理论冲突以及法益衡量不足等缺陷，无法完美解决这一问

题。将本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至五年更符合犯罪经济学的内涵，有利于对犯罪分子的追诉，同时还有域

外立法的借鉴，因此提高本罪的法定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当然，本罪的改善治理不能仅靠提高法定刑，

还需要增设罚金刑、严格司法适用、转变社会观念等辅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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